
 

 

 
 

 

 

 

 

 

 

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花城新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健全我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范实施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作业，着力提升环境卫生管理质量和水平，切实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清扫保洁制度 

  进一步完善清扫保洁作业市场化机制，按规定开展清扫保洁

企业经营性许可审批和日常监管，提高考核标准和作业质量，特

别是要加强人群密集、污染严重区域的清扫和冲洗频次，既要降

低成本，又要提高管理水平，确保点上治理和面上治理同步提升、

城市环境卫生水平持续好转。 

  二、强化生活垃圾设施建设管理 

  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以省城镇污水和城乡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项目建设工作为抓手，完善生活

垃圾收转运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原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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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强攀枝花旺能焚烧发电厂和盐边县二滩库区渔门生活垃圾

填埋场运营监督，适时更新环卫清扫和垃圾清运车辆，进一步夯

实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三、规范实施城乡生活垃圾处置 

  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花城新区管委会要切

实落实“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置工作

模式，确保城乡生活垃圾应收尽收、日产日清、规范处置。市区

主城区和盐边新县城，要依托已建成的垃圾收转运体系，将辖区

城乡生活垃圾统一收运至攀枝花旺能焚烧发电厂处置。米易县待

垃圾填埋场封场后，也要将城乡生活垃圾统一收转运至攀枝花旺

能焚烧发电厂处置。同时，按照区域共享的原则，仁和区同德镇、

布德镇、福田镇、太平乡的生活垃圾要转运至西区生活垃圾中转

站进行处置，米易县得石镇的生活垃圾要转运至盐边县生活垃圾

中转站进行处置。 

  四、切实做好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工作 

  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花城新区管委会要结

合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督促指导餐饮服务单位设置干湿分离设

施、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收集餐厨垃圾，并与经许可的餐厨垃圾

收运服务单位签订收运服务合同，建立餐饮垃圾排放管理台帐。

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花城新区管委会要按照环

境卫生作业标准收集运输餐厨垃圾，并运至攀枝花旺能焚烧发电



 
 

 

－３－ 

厂进行处置。同时，各有关单位要加快推进餐厨垃圾处置项目建

设，进一步提升我市餐厨垃圾处置能力。 

  五、确保年度生活垃圾处置保底量达到要求 

  根据 2017 年至 2019 年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

花城新区管委会生活垃圾实际处理量，确定各县（区）政府、钒

钛高新区管委会、花城新区管委会 2020 年生活垃圾保底量为：

东区 300 吨/日，西区 120 吨/日，仁和区 150 吨/日（含花城新区

管委会），盐边县 50 吨/日，米易县 80 吨/日，钒钛高新区 20

吨/日。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煤（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十九

冶集团有限公司的生活垃圾量按照属地原则，分别计入各区生活

垃圾总量内。各县（区）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花城新区管

委会要将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纳入年度预算，并按时结算相关费

用。年度生活垃圾保底量工作将纳入城市管理考核年度重点工作

进行考评，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单位将在年度考评中予以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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